
建築用鋼筋採購規範案例 

一、鋼筋須符合CNS 560(103.2.5)規定，鋼筋應採用SD28OW及SD420W。 

二、不得使用熱處理鋼筋（水淬鋼筋），並依CNS 560附錄1之規定進行 

    檢驗。 

三、鋼筋直徑在Dl0（含）以上者均應採用竹節鋼筋。 

四、承包商應先自行辦理完成鋼筋輻射線檢驗，若鋼筋為國內生產者，

鋼筋製造廠應領有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所發之「鋼鐵業輻射偵檢作

業合格證明書」。進口鋼筋應提出輻射線檢驗報告。並須符合行政

院原子能委員會知相規定。 

五、鋼筋續接器之材質及型式須符合設計圖說、CNS 3828(103.2.27)、

CNS 4437 (84.5.26)規定。 

六、證明文件:出具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證明 (驗證登錄證書) 

 

 

矽酸鈣板採購規範案例 

一、板材:符合CNS13777(100.9.15)矽酸鈣板定義，100%不含石棉。 

二、厚度: 9±0.4mm。 



三、防火等級:依CNS14705-1試驗，符合耐燃一級標準。 

四、容積密度、抗彎強度：依CNS13777(100.9.15)符合1.0FK性能。 

五、證明文件:須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商品(本體或外包裝依規

定印製或貼附商品檢驗標識)必要時須提供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出具

之查驗證明或驗證登錄證書 


